附件一  
花蓮縣瑞美國小114年度約聘救生員甄選報名表
申請人填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序號：________(校方填寫)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
	相   片

	地址
	
	聯絡電話

手    機
	
	

	學歷
	
	

	經

歷
	服務單位
	職稱
	工作項目內容
	起迄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學校審核：
	審

核

結

果
	（　　）國民身份證正、反面影印本。

（　　）救生員證件正、反面影印本。

※證件需教育部體育署核發之A4大小救生員證照且在有效期限內。

（　　）救生員甄選切結書。
（　　）其他佐證資料

	
	審核人員簽章
	
	（  ）合格       

（  ）不合格   

（  ）證件不齊，不予報名

	甄選結果
	〈     〉正取
	〈     〉備取：第     名


花蓮縣瑞美國小113年度約聘

救生員甄選切結書

一、本人              報考花蓮縣瑞美國小113年度約聘救生員甄選，如蒙錄取而無法於簡章規定期限內繳交體檢表，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。

二、本人無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之各項情事。
三、本人如有虛偽陳述，或所附資料不實，除取消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偽造文書之刑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四、為應徵花蓮縣瑞美國民小學113年度附設游泳池救生員所需，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

特此切結
立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電話：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113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